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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8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东海洋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64 

 
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于 2019年 12月 5日届满到

期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9 年

11月 1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经参会代表认真讨论，选举于善福、于克兴、

王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，届时将与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。 

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1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9 年 11 月 19 日 

 

附件1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

1、于善福先生个人简历 

姓名：于善福 

性别：男 

出生年月：1962 年 6月 

学历：中专 

政治面貌：中共党员 

工作简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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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.10—1984.10  浙江武警总队宁波支队 战士 

1990.11—1991.05  烟台海带育苗场 职工 

1991.05—1996.12 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 职工 

1997.01—1998.07  烟台台富食品有限公司 副经理 

1998.08—2004.07  烟台东方海洋开发有限公司  工会副主席 

2001.12 至今    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副主席 

2004.12 至今    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

于善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1.09%股份，

现任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监事；除上述表述外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；不存在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2、于克兴先生个人简历 

姓    名：于克兴 

性    别：男 

出生年月：1960 年 7 月   

学    历：中专 

工作简历: 

1976.08—1978.10  初家建筑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人 

1978.10—1992.09  总参通信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战士 

1992.09—1996.02  烟台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冷藏厂 业务科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996.02—1998.03  烟台丸泛海产有限公司         中方经理 

1998.03—2000.01  烟台台富食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经理 

2000.01—2001.01  公司车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队长 

2001.01—2001.10  莱州养鱼场                     副经理 

2001.10—2007.12  莱州养鱼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记 

2007.12—至今     烟台得沣海珍品有限公司       副总经理 

2001.12—至今   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监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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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.04—至今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海洋事业部总裁助理 

于克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持有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1.09%股份；

除上述表述外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

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

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；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

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3、王伟先生个人简历 

姓名：王伟 

性别：男 

民族：汉 

出生年月：1971 年 11 月 16日 

政治面貌：中共党员 

学历：大专 

工作经历： 

1992.07-1994.12  蓬莱市马格庄渔政站   技术员 

1994.12-2003.01  烟台鲁星食品有限公司  营业部长  

2003.01-2012.04 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 副总经理 

2012.04—至今  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国际贸易本部副本

部长兼亚洲事业部经理 

王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；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

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；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中

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 


